关于2011年度医学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价的通知
各科室：
根据茂名市卫生局《关于做好2011年度医学科研项目阶段性进展情况报告和推广应用新技术、新项目评价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就我院2011年度医学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阶段性进展情况评价项目需提供的纸质材料
1、《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进展情况报告表》；
   （申报评审卫生版表十二）
2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、立项批文（复印件）；
3、项目技术总结报告。
二、材料整理要求及受理时限
1、材料按顺序用A4纸打印或复印，一式两份，装订成册；
2、项目材料务必在8月22日前报送科教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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